
威安办发〔2020〕52号

威海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

较大事故的通知

各区市人民政府安委会，国家级开发区安委会，南海新区安委

会，市政府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安委会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

坚决遏制较大事故的通知》（鲁安发〔2020〕23号）精神，有

效防范一般事故，坚决遏制较大事故，确保国庆期间全市安全

生产形势持续稳定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复杂形势。1—8月份，

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，全市生产安全事故总量和死亡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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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30%、68.42%，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

稳定。但从 6月份以来事故情况看，全市接连发生 5起生产安

全事故，较去年同期增加 2起，安全生产形势稳中有忧、稳中

存变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，深刻吸取

省内外事故教训，重点对照检查在安全生产理念方面，是否对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领会不深，在抓落实上存

在差距；在重视程度方面，是否把安全生产摆在突出位置，作

为重中之重来抓；在隐患排查治理方面，是否存在排查不深入

不全面的问题，安全整治走形式走过场，问题整改没有盯住不

放；在监管执法方面，是否存在“宽松软”问题，对违法违规企

业不敢动真碰硬，该停不停、该关不关。要针对事故暴露出的

突出问题和共性问题，抓紧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办法，有

效防范一般事故，坚决遏制较大事故发生。

二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，强化隐患排查治理。市政府安委

会各专业委员会和有关部门要按照市政府安委会《关于印发<

全市开展安全隐患拉网式大排查专项行动方案>的通知》（威安

发〔2020〕11号）的部署要求，结合国庆、中秋节日特点，抓

紧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明确重点任务和责任分工，集中时间、

集中力量，深入开展地毯式、拉网式大排查，要通过企业自查、

属地排查、专业委员会抽查等形式，全面深入细致排查各类安

全问题隐患，建立问题隐患清单，切实摸清风险隐患底数，采

取过硬措施，实施精准有效治理。道路交通领域，要以城乡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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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部、国省道、农村道路等管理薄弱地区为管控重点，加大凌

晨、午后、夜间等时段的巡逻管控力度，加强对农村面包车、

营运客车、旅游客车、营转非大客车、低速载货汽车等的检查

措施，严查客运车辆超速、超员、超载、疲劳驾驶、非法营运

等交通违法行为，保持严查严管态势。建筑施工领域，要严格

执行危大工程安全管理规定，深入整治高支模、深基坑、起重

机械、脚手架等危大工程安全隐患，坚决防止群死群伤事故发

生。要严厉打击转包、违法分包、无资质超资质承揽工程等违

法违规行为。其他行业领域也要举一反三，进一步强化工作措

施，加强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，健全安全预防控制体系，严防

各类事故发生。文化和旅游领域，要进一步加强旅游场所风险

区域、游客运载工具、大型游乐设施及带有危险性项目的排查

监测和维护管理，控制好景区、游乐场所高峰时段游人总量，

对存在重大安全风险隐患达不到安全要求的，及时封闭、停止

运营。消防领域，要深入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，突出商场市

场、餐饮娱乐、宾馆饭店、学校、医院、社会福利机构等人员

密集场所，以及高层建筑、城乡结合部、易燃易爆品生产仓储、

劳动密集型企业、“三合一”“多合一”场所等重点防控对象，加

强消防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，及时发现和消除火灾隐患。

其他行业领域也要强化工作措施，加强风险管控和隐患排

查，健全安全预防控制体系，严防事故发生。各区市、开发区

安委会办公室要发挥好统筹协调作用，确保本地区大排查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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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动顺利开展。市政府安委会将适时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包区市

督查，确保两节期间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。

三、妥善应对各类突发安全事件。要加强应急准备，健全

应急指挥和联动响应机制，完善细化各项应急处置预案，强化

应急实战演练，严格执行“六个第一时间”要求，确保一旦发生

安全生产事故和突发事件，能够迅速反应、抓早抓小，科学应

对、妥善处置，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要加强应

急值守，严格执行领导值班带班、请销假替换班等制度，及时

调度掌握安全生产、自然灾害预警等各类情况动态，确保信息

通畅、调度及时，有效处置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。要加强信息

报送，严格执行信息报告制度，遇到重大情况、重要动态，必

须在第一时间上报，并做好后续跟踪报告，决不允许迟报、漏

报、瞒报。

四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。各级各部门要按照“党政同责、

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和“三个必须”要求，层层压紧

压实安全生产责任，以最高标准、最严措施全力抓好安全生产

各项工作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

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》，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、负总责，分管

负责同志要靠上抓、具体抓，及时研究解决安全生产重大问题。

拉网式大排查专项行动期间，要严格执行“五个一律”：对发生

较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县（市、区），一律约谈政府主要负责

同志；对非法生产经营建设的，一律取缔；对经整顿仍未达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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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的生产经营单位，一律停止生产；对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

设的有关单位和责任人，一律按规定上限予以经济处罚；对触

犯法律的有关单位和人员，一律依法严格追究法律责任。

威海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0年 9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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